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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太平镇达丰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8·18”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 8月 18日 19时 24分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

镇友爱村的天津达丰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发生一起火灾事故，事

故造成 2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约 252.68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有关市领导同志相继

作出批示，对现场应急救援、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天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对该起事故查处挂牌督办滨海新区

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493号

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

律法规，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应急局、区公安局、区总

工会、区农业农村委和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组成的滨海新区

太平镇达丰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8·18”一般火灾事故调查组（以

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纪委监委、区人民检察

院介入事故调查，并邀请相关行业领域专家参与事故技术分析和

论证。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专家论证、

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直接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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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查清了有关

部门、相关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事故相关单位和有关责任

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

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现场勘查、专家技术论证、消防部门火灾鉴定和公安机关

侦查，排除了人为破坏、自然灾害、线路着火等因素引发事故的

可能。事故调查组认定，滨海新区太平镇达丰畜牧养殖专业合作

社“8·18”事故是一起因企业负责人违法违规、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不落实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职不到位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

任（火灾）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天津达丰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达丰合作社）。

达丰合作社成立于 2017年 8月 9日，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120116MA05UD9P2P；法定代表

人：闫某某；实际控制人：李某一；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友爱村村委会北；经营范围：畜

牧养殖，谷物、豆类、薯类、水果、蔬菜、花卉、树木种植，农

机服务，组织采购供应成员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组织收购、销

售成员及同类生产经营者的产品，开展成员所需的农产品加工、

运输、贮藏；服务等。

2.天津市瑞福鑫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福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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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福鑫公司成立于 2004年 9月 9日，为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64339792R；法定代

表人：李某二；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天津市

滨海新区大港太平镇友爱村；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为危险化学品

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添加剂生产、危险

废物经营、肥料生产；一般项目为食品添加剂销售、非食用盐加

工、非食用盐销售、染料制造、染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污

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

化管理、货物进出口、颜料制造、颜料销售、肥料销售、化肥销

售。2023年 7月份，该公司停产。

瑞福鑫公司持有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在 2021年 10月 26日颁

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津）WH 安许证字

（2006DG0062）），准许其生产次氯酸钠溶液（10000吨/年）、次

氯酸钙（30000吨/年），有效期自 2021年 10月 26日至 2024年

10月 25日。

瑞福鑫公司持有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在 2022年 12月

6 日颁发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津）

XK13-008-00013），该公司符合危险化学品氯碱产品的生产许可

条件，有效期至 2027年 12月 27日。

3.涉事企业人员和相关人员。

（1）李某一，男，李某二之父，曾任瑞福鑫公司法定代表



- 4 -

人，达丰合作社的实际控制人，全权负责达丰合作社的工作，是

达丰合作社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

（2）李某二，男，李某一之子，2017年担任瑞福鑫公司法

定代表人，全权负责瑞福鑫公司事务，是瑞福鑫公司安全生产第

一责任人。

（3）刘某一，男，2021年起担任瑞福鑫公司厂长，参与次

氯酸钙和工业盐的混合物质、塑料空桶等物品在达丰合作社储存、

运输工作的安排。

（4）刘某二，男，2022年起担任瑞福鑫公司副厂长，事发

当天电话联系遇难者牟某某到达丰合作社工作，重要目击证人。

（5）高某某，男，瑞福鑫公司业务经理，在李某一未在达

丰合作社的情况下临时对达丰合作社进行管理，事发当天联系刘

某一和刘某二，让二人安排工人前往达丰合作社进行倒桶作业。

（6）刘某某，男，达丰合作社（李某一）临时雇佣人员，

2023年 8月 18日 15时至 19时左右在达丰合作社内倒桶作业，

重要目击证人。

（二）达丰合作社租赁土地情况

1.租赁协议签订情况。

2020年 7月 28日，友爱村村委会（以下简称甲方）和达丰

合作社（以下简称乙方）签订了《天津市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承

包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占地总面积为 17.27 亩的四荒地承包

给乙方，从事生产经营，承包期限为 7年，自 2020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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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 2027年 12月 31日止。甲方应于 2020年 1月 1日前将该四

荒地交付乙方，每亩每年 350元标准计算，每年乙方交付甲方人

民币 6045元，乙方需每年 6月 30日前支付当年承包费。该地块

四至界限为东至 105道路，南至荒地，西至瑞福鑫公司，北至远

景二路，合同中未对生产经营有明确规定。

2020年 4月至 2023年 4月，天津炜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租

赁了达丰合作社养牛棚区域的部分土地，从事肉牛养殖工作，每

年租金 4万元，2023年 3月底撤场。

2.达丰合作社土地地类变更情况。

2013 年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分局（现名）土地变

更调查现状地类，达丰合作社的地类为其他草类（如图 1所示）；

2016 年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分局（现名）土地变

更调查现状地类，达丰合作社的地类为其他草类（如图 2所示）；

2017 年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分局（现名）土地变

更调查现状地类，达丰合作社的地类为设施农用地，如图 3所示；

2019 年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分局土地变更调查现

状地类，达丰合作社的地类为工业用地（如图 4所示）；

截至 2022 年，达丰合作社的地类一直为工业用地（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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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年土地变更调查现状地类 图 2 2016年土地变更调查现状地类

图 3 2017 年土地变更调查现状地类 图 4 2019年土地变更调查现状地类

图 5 2022年土地变更调查现状地类

（三）达丰合作社建设情况

2016年 6月 11日，航拍图片未见达丰合作社（图 6）；2017

年 8月 17日，航拍图片可见达丰合作社已经建成（图 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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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 23日，达丰合作社航拍图和现状基本一致（图 8）。

图 6 2016年 6月 11日，瑞福鑫公司和达丰合作社情况

图 7 2017年 8月 17日，瑞福鑫公司和达丰合作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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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9年 2月 23日，瑞福鑫公司和达丰合作社情况

（四）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达丰合作社实际控制人为李某一，临时管理人员为高某某，

在日常工作期间李某一会雇佣友爱村村民及附近村民和瑞福鑫

公司职工前来作业，作业期间李某一作为企业实际控制人未派专

人到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管理，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建立并

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进行安全生产资金

投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

（五）达丰合作社次氯酸钙倒桶作业情况

经调查，涉事作业为达丰合作社南侧厂房内次氯酸钙和工业

盐混合物质的倒桶作业。达丰合作社牛场在经过封闭化改造后主

要用于对从瑞福鑫公司运至该厂房内的塑料桶、次氯酸钙和工业

盐1混合物质的储存。

1 达丰合作社混合工业盐物质为氯化钠、硫酸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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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方式为：达丰合作社（李某一）雇佣临时工人将次氯酸

钙倒入放有工业盐的塑料桶内，按比例进行掺杂，人工进行搅拌，

使得两种物料混合，形成的混合物质为产品2。

涉事作业为混合后的产品倒桶作业。作业人员在平铺到地面

的木质模板上（约 1.5×3米），搬起八角桶将混合后的产品倒入

四角方桶内，过程中散落的产品用扫把、簸箕和铁锨等工具收集

回四角方桶内。

（六）起火后现场残留物质情况

根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天津火灾物证鉴定中心鉴定，检

材 7:“合作社(牛场)厂房起火部位地面残留的白色物体”编号为

20231209-W03:检材特征:白色块状物。送检的样品主要成分为:

氯(Cl,38.99wt%)、钙(Ca,28.55wt%)、碳(C,8.27wt%)、氧

(O,19.38wt%)、钠(Na,6.67wt%)等元素。

检材 8:“合作社(牛场)厂房起火部位附近电子秤周边褐色固

体”;编号为 20231209-W04;检材特征:褐色块状物。送检的样品主

要成分为:钠(Na,7.56wt%)、氯(Cl,45.08wt%)、钙(Ca,30.06wt%)、

氧(O,12.75wt%)、碳(C,6.71wt%)、氮(N，0.70wt%)等元素。

（六）起火建筑物情况

2017年至 2023年 4月份，达丰合作社结构为四周围墙上方

敞口的钢构罩棚结构，该处未经过正式的审批验收。

2 达丰合作社实际控制人李某一称某些客户需要有效氯含量低的次氯酸钙，此混合加工后的产品即为有效氯含量

低的次氯酸钙。并根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天津火灾物证鉴定中心 2023-HX010 作业部位、起火部位对该混合

物质的检定报告，显示含有工业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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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份封闭改造，未经过正式审批验收，改造目的

用于临时存放塑料空桶、草料、工业盐及混合后的产品。达丰合

作社厂房为单层轻钢结构，屋顶、墙面为彩钢板，混凝土地面。

经勘验，建筑面积为 9092.6 平方米，建筑内分为南侧、北侧两

个厂房，两个厂房之间使用实墙进行分隔，南北两侧厂房之间主

通道宽度为 11.65米，主通道与南北两侧厂房通道宽度为 4米，

厂房建筑结构（如图 9所示）。

图 9 厂房建筑结构

北侧厂房建筑面积 4300.5平方米，东西长 91.5米，南北宽

47米，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之间采用实墙分隔，实墙上分别

设置两个卷帘门连通。北侧厂房共计 13跨，由东西两个厂房搭

接而成。

南侧厂房建筑面积 4792.1平方米，南北长 86.5米，东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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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5米。西侧厂房共计 16跨。

经勘验，烧损面积约为 5600平方米，厂房过火情况及跨度

标识见图 10：

图 10 厂房过火情况及跨度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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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厂房东部 4跨有明显过火痕迹，内部储存的氯化钠过火，

厂房结构未坍塌（如图 11所示）。

图 11 北侧厂房过火未坍塌部分（瑞福鑫公司厂区拍摄）

达丰合作社与瑞福鑫公司之间隔墙坍塌长约 7米，瑞福鑫公

司临隔墙处存放的一废旧铁罐、废旧三角铁架过火，见图 12。

图 12 达丰合作社隔墙部分坍塌（瑞福鑫公司厂区拍摄）

（七）现场设备设施和物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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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事塑料桶

达丰合作社厂房所使用塑料桶规格分为：圆筒、四角方桶、

八角桶三类。涉事倒料作业使用的塑料桶类型为四角方桶和八角

桶。

下图左图为现场作业所用八角桶（宽口矮桶）实际桶样，桶

口口径为 28厘米，桶高 45厘米；下图右图为四角方桶（窄口高

桶），桶口直径为 21厘米，桶高 51厘米。两种类型塑料桶满装

次氯酸钙和工业盐混合物质容量均为 50公斤。

图 13 涉事塑料桶外形及尺寸

2.电子秤、铁锨

对达丰合作社南侧厂房 7跨处进行勘验，在该区域发现一部

电子秤残骸及两把铁锨。电子秤已完全烧损，现场电子秤为普通

型电池电子秤，电池型号为普通型铅酸电池。铅酸电池稳定性强，

不易发生起火爆炸，在从起火其他区域发现同型号电子秤，在高

温炙烤情况下只有显示屏发生融化痕迹，未有起火情况；两把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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锨的木质把手已完全碳化，其中一把铁锨钢制部分已完全变形

（见图 14和图 15）。

图 14 电子秤残迹

图 15 现场铁锨残迹及锨头

3.叉车

南侧厂房三跨与四跨之间，临北侧钢柱处有被烧毁的叉车一

台，叉车距离本厂房西墙 15.6米，距离南北厂房隔墙距离为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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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事故发生前，叉车为可用状态，用于厂房区域内倒货。经勘

验，叉车排气管无消火罩，叉车无场内机动车牌照，铭牌缺失，

生产年代及规格不详。

图 16 叉车所在位置（三跨立柱南侧）

图 17 叉车排气管无消火罩

4.被焚毁的小汽车

北侧厂房西侧围墙外车棚内烧毁小汽车两台，左侧为吉利牌，

另一台未知品牌，事故发生前已长期废弃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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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北侧厂房外车棚内烧毁小汽车现场图

5.现场物料情况

在 2023年 6月份瑞福鑫公司停产前，李某一安排人员将有

效氯含量3低于 65%的次氯酸钙和工业盐掺杂后，运往达丰合作

社储存。

据李某一笔录供述：次氯酸钙和工业盐按照比例掺杂制成。

掺杂地点位于达丰合作社西门口空地，掺杂后放置于达丰合作社

内，掺杂后的产品约 100吨左右。现场草堆长约 20米，宽约 15

米，高约 2米，体积约 600立方米。现场的塑料空桶约 2000余

件，具体位置见图 19。

3 有效氯含量，是指含氯化合物（尤其作为消毒剂时）中氧化能力相当的氯量，可以定量地表示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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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现场物料情况图

（八）物料理化特性及所涉化学反应方程式

1.物料理化特性

（1）涉事化学品中文名称：次氯酸钙

根据 CAS及 EINECS编号查询其物化属性：该物质为白色

粉末状固体；易溶于水；遇水放出大量的热和初生态氧；在无水

状态下较稳定，不易分解，但遇水或潮湿空气或强烈日晒及150℃

以上，会引起燃烧。

（2）涉事化学品中文名称：硫酸钠

根据 CAS及 EINECS编号查询其物化属性：单斜晶系，晶

体短柱状，集合体呈致密块状或皮壳状等，无色透明，有时带浅

黄或绿色，易溶于水；白色、无臭、有苦味的结晶或粉末，有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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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性；暴露于空气中易吸湿成为含水硫酸钠。

（3）硝酸盐成分

现场检材存在硝酸盐成分，其中铁锨上硝酸根含量为 0.7%，

电子秤上硝酸根含量比例未显示。调查组排除现场存在硝酸或硝

酸盐化学品，分析认定产生于厂房内地表残留的牛粪中。

（4）氯化钠

氯化钠，化学式 NaCl，无色立方结晶或细小结晶粉末，味

咸。熔点 801℃，沸点 1465℃、微溶于乙醇、丙醇、丁烷、易溶

于水，稳定性比较好，其水溶液呈中性。

2.化学反应及有关方程式

（1）暴露空气中的次氯酸钙与空气中的水分、二氧化碳反

应生成碳酸钙和次氯酸并放出热量。

Ca(ClO)2+H2O+CO2=CaCO3+2HClO

（2）次氯酸遇光易发生分解产生氧气。

2HClO→2HCl+O2（光解）

（3）次氯酸钙与有机物及油类反应能引起燃烧。

（九）工作环境方面情况

次氯酸钙倒桶作业在达丰合作社厂房内，经调查，2023年 4

月份起，达丰合作社养牛棚不再用于肉牛养殖。经封闭改造后，

用于存储塑料桶、草料、次氯酸钙和工业盐掺杂后的混合物质。

经调查及现场勘验，该项目未履行安全生产“三同时”管理办法及

程序，现场存有草料、地面遗留牛粪，无温度、湿度、通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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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未设置防火分区，无自动消防系统。

（十）事故发生当天的天气情况

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气象台提供的气象资料，2023 年 8月

18日 19时 30分该地区气温 29.2度，空气相对湿度 100%。

（十一）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发生后，瑞福鑫公司牟某某和孙某某两名员工失联，孙

某某妹妹孙某一于 2023年 8月 19日 0时 40分报警称孙某某失

联。经消防部门连夜清理勘查，先后在起火的达丰合作社院内北

侧和南侧围墙下于 19 日凌晨 4时 05分、5时 45 分各发现一具

烧焦尸体，2023年 8月 20日，经公安部门确认失联人员牟某某

和孙某某与尸体 DNA吻合4，确认为遇难人员。牟某某和孙某某

具体信息如下：

1.牟某某，男，汉族，19XX 年 XX月 XX 日出生，山东省

平原县人，身份证号码为 372422XXXXXXXXXXXX。

2.孙某某，女，汉族，19XX年 X月 X日出生，天津市滨海

新区人，身份证号码为 120109XXXXXXXXXXXX。

2.牟某某和孙某某的死亡原因

依据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检验报告》（津公技鉴字

[2023]第 13013号），检验结果：从 DH-2023-00913-J0001号检材

中（牟某某）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 44.37mg/100ml，检出碳氧

4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物证研究中心（津滨公技鉴字[2023]第 0311 号）出具鉴定书的鉴定意见：（一）未知名

男子血卡所属个体、牟某一是牟某二的生物学父、母亲，亲权指数为 5.5349×109；（二）赵某一、未知名尸体肋

软骨折所属个体是赵某某的生物学父、母亲，亲权指数为 8.456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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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成分，含量为：60.3%，未检出常见毒品、安眠药、农

药、毒鼠强成分；从 DH-2023-00913-J0002号检材中（孙某某）

未检出安眠药、农药、毒鼠强成分。

依据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

（津公技鉴字[2023]第 13322号），鉴定意见为该未知名男性（牟

某某）系烧死。

依据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

（津公技鉴字[2023]第 13320号），鉴定意见为该未知名女性（孙

某某）符合烧死。

3.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

等标准和规定进行统计，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252.68

万元人民币（不含事故罚款）。

（十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 3月底，养牛场租赁单位撤场，并清理现场；之后，

李某一找来工人将达丰合作社未封闭的养牛棚改造成封闭的厂

房；在此期间，李某一指派工人将瑞福鑫公司的部分次氯酸钙与

工业盐（主要成分硫酸钠、氯化钠等）掺杂后，存放在达丰合作

社内。

当日下午 14时许，瑞福鑫公司销售高某某安排刘某某前往

达丰合作社进行倒桶作业。15 时许，刘某某在高某某带领下进

入达丰合作社进行倒桶作业，刘某某认为倒桶工作累，告知高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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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不想继续从事该项作业。随后，高某某告知李某一，需将原

50公斤四角方桶包装改为 50公斤八角方桶包装（即倒桶作业）。

李某一让高某某联系刘某一。刘某一安排高某某联系刘某二找两

名工人去达丰合作社进行倒桶作业。刘某二联系牟某某前来进行

倒桶作业，牟某某联系另外一名工人孙某某，二人在 18时 30分

许前往达丰合作社倒桶作业。

19时 05分许，刘某二进入达丰合作社内，此时看到牟某某

和孙某某正在搬运空桶，并给空桶内套塑料袋，做前期的准备工

作；19 时 09 分许，刘某某驾驶摩托车离开达丰合作社；19 时

13分许，刘某二将达丰合作社的推拉式铁门手动关闭后离开现

场。

当日 19时 24分许，达丰合作社突然起火，导致现场作业的

牟某某和孙某某遇难。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救援人员（非达丰合作社职工）在着火后

（19时 36分）拨打了 119火警电话；达丰合作社未在 1小时内

向行业主管部门或应急管理部门报告事故，属于迟报；属地太平

镇人民政府上报事故信息不准确。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8月 18日 19时 24分，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镇友爱村天津

达丰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起火，19时 36分现场救援人员拨打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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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报警，消防接警后立刻联动相关部门，区应急局、太平镇人

民政府、消防、公安等部门迅速前往现场。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

心调派太平消防站及增援的古林消防站、轻纺大道特勤站、港达

路消防站等共计 22辆消防车、10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当日 21时 05分，现场明火被扑灭，未接到有人员失踪的情况。

2023年 8月 19日 0时 40分，孙某某家属报警孙某某在火

场失联，经消防部门连夜清理勘查，先后在起火的达丰合作社院

内北侧和南侧围墙下于次日凌晨 4时 05分、5时 45分各发现一

具烧焦尸体。后经与达丰合作社核实，起火时有牟某某和孙某某

两名员工失联，无其他失联人员。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3年 8月 21日上午，孙某某的善后赔偿工作完成，赔偿

金为 115万元；8月 21日下午，牟某某的善后赔偿工作完成，

赔偿金为 120万元。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达丰合作社未及时开展应急救援和应急处置，

未及时对失联人员展开救援，未正常上报事故信息；太平镇人民

政府接到信息后，虽然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置，却未掌

握到现场的详细信息，导致信息上报不准确，致使市政府和区政

府未得到准确的现场信息，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共享不畅。安

抚家属及善后事宜处理妥善，未发生群体事件。

滨海新区太平镇达丰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8·18”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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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中信息流转等程序存在较多问题。

太平镇人民政府应急处置不合格。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排除的事故原因

1.排除人为纵火

根据刘某某反映和刘某二供述，在二人离开事发地前只有牟

某某和孙某某在做倒料作业的准备工作（在塑料桶内夹套塑料内

衬），在火灾现场南侧厂房西北角发现牟某某，在北侧区域中间

位置发现孙某某，两名人员位于不同的死亡位置，并有逃生迹象，

不符合一般人放火心态，经公安机关调查询问及走访相关人员，

未发现此起火灾有纵火嫌疑。

2.排除电器线路引发火灾

根据最后离开起火建筑的刘某某反映以及刘某二供述，不清

楚牛场内是否存在照明设施，但可以明确牛场内未开启照明设施，

在刘某某的询问笔录中反映，在倒料作业位置未看到其它用电设

备，在对起火部位进行勘验时未发现照明灯具残骸以及电器线路

敷设的痕迹。在对视频监控查看过程未发现有开启照明设施的影

像资料，可以确定牛场内照明设施处于断路状态。牟某某携带的

电扇在第八跨和第九跨之间发现，未在起火部位区域。

3.对次氯酸钙受潮引发燃烧的分析

经对现场起火部位提取的地面上、铁锨上部及电子秤周边残

留物进行送检鉴定，确定含次氯酸根及钙离子，并含有硫酸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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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根据检材中有关离子摩尔百分比数据，起火部位原物质为次

氯酸钙和硫酸钠的混合物质。硫酸钠具有较强的吸湿性，次氯酸

钙和硫酸钠混合后具备与水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热量及释放氧气

的条件。

（二）直接原因

认定起火原因：倒料（倒桶）作业过程中操作不当引发次氯

酸钙发生放热反应引燃周围可燃物发生火灾5。

认定起火时间：2023年 8月 18日 19时 24分许。

认定起火部位：天津达丰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南侧区域西侧

部分第 7跨处。

（三）直接原因分析

本起事故是由于次氯酸钙中加入氯化钠、硫酸钠等工业盐，

致使桶内的物质吸湿性能增强。倒料过程该混合物在较大湿度的

气象情况下，次氯酸钙会分解产生热量，导致塑料桶内的塑料薄

膜内衬和其他有机可燃物燃烧，并引燃作业区域内堆放的干草。

次氯酸钙在火焰炙烤的情况下，加快分解，释放大量氧气，导致

干草及塑料空桶发生轰燃现象，火势迅速蔓延，致使牟某某和孙

某某无法逃离火灾现场，导致两人遇难。

四、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达丰合作社，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缺失

5 该处直接原因引用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火灾事故认定书》大消火认字〔2023〕第 00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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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改变设施农业使用用途。擅自变更为未经验收合格和不

具备安全生产许可条件的封闭钢结构罩棚厂房，违反《安全生产

法》相关规定，未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

法》6，在不具备安全生产许可条件的厂房内存放危险物品，并

进行倒桶作业，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一条7的规

定。

二是未建立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

施确保危险物品的存放，未向当地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其行为违

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九条8的规定。

三是安全告知未落实。在未经验收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达丰合作社内存放次氯酸钙和工业盐混合的产品，厂房存有大量

的干草及塑料空桶，未如实告知作业人员牟某某和孙某某现场存

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逃生措施，其行为违反了《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9的规定。

四是危险场所未张贴警示标志。未在存在危险的、封闭的达

6《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以下简称“三同时”）安全设施投

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第七条：下列建设项目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安

全预评价；第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同时进行设计，编制安全设施设计。

7《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

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8《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九条：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由有关主

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审批并实施监督管理。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

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必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建立专门

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9《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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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合作社内场所张贴明显的警示标志，致使现场作业人员不掌握

现场情况，忽视现场危险，其行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

条10的规定。

五是达丰合作社未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

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其行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

一款11的规定。

六是未积极组织救援和及时报告事故。事故发生后，未采取

有效措施，组织抢救，导致火灾事故扩大，导致发生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且发生火灾后未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报告事故情况，其行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五十条12和第八十

三条13的规定。

七是厂房内未设置防火分区，未安装自动消防设备设施，未

规划应急疏散通道，发生火情没有烟雾或高温报警，没有扑灭初

期火灾的消防装置，其行为违反《消防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14的

规定。

（二）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部门存在的主要问题

10《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11《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

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

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

12《安全生产法》第五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组织抢救，并

不得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

13《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

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发生。

14《消防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的设

置，应当符合消防技术标准。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应当设置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

位置，并符合防火防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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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农业农村委

一是提供的履职材料显示，2023 年 3、4、5月份因春季动

物防疫工作对达丰合作社进行过业务指导和疫病检查，3月份检

查期间，在该处未进行设施农业备案，不满足养殖要求的情况下

未责令整改；4、5月份到达丰合作社检查未进入现场，对现场

情况不了解；二是对达丰合作社失控漏管，针对达丰合作社内长

期肉牛养殖的情况，作为行业监管部门一直未将其纳入设施农业

监管名录。

2.市规资局滨海分局

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第三分局 2017 年就“张某某违法占地”

（根据规资局案卷和农委相关材料显示违法用地位置为现达丰

合作社地块）一案立案呈批（立案文号津滨规国执立[2017]3039

号）后，下发告知书后即结案，未履行完整执法程序。

3.太平镇人民政府

一是对于相关档案材料未进行妥善保管，导致达丰合作社设

施农业用地相关文件等重要材料证据遗失；二是事故发生后，相

关工作人员未及时、正确了解事故情况，事故发生后信息报送存

在漏报情况，未发现现场失踪人员，应急处置中信息上报工作不

合格；三是镇相关部门日常检查已发现达丰合作社存放次氯酸钙

的违法行为，但未将该违法线索移送相关部门，镇分管领导也未

掌握该情况，导致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4.区应急局



- 28 -

区应急局未发现瑞福鑫公司在停产期间安全管理混乱的违

法事实，存在检查不认真、不仔细、未完全覆盖的问题。

五、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相关人员的处理意见

（一）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1.达丰合作社，未建立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储存危险物品；安全告知未落实；危险场所未张贴警

示标志；未对现场进行经常性检查；未积极组织救援和及时报告

事故，厂房内消防设备设施不合格；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

第四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

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八十三条和《消防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区应

急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对达丰合作社处

以九十五万元人民币罚款。

（二）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李某一，中共党员，达丰合作社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全权负责达丰合作社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建立、健全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未及时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一条第（一）、（二）、（三）、（五）、（六）、（七）项的规定，对事

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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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条第（一）项和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分别对其处以上一

年年收入 40%和 60%的罚款，合并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 100%

的罚款，即人民币 4万元。

（三）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李某一，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 2023年 9月 5日以危

险物品肇事罪对其取保候审。

2.刘某二，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于 2023年 9月 5日以危

险物品肇事罪对其取保候审。

3.刘某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于 2023年 9月 5日

以危险物品肇事罪对其批捕。

4.李某二，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于 2023年 9月 5日

以危险物品肇事罪对其批捕。

（四）建议给予行政处分的相关人员

1.王某某，男，中共党员，太平镇环保办负责人，2023年 4

月 18日到达丰合作社巡视检查环保工作，检查出达丰合作社存

放次氯酸钙，未发现次氯酸钙储存的安全隐患，检查未进行书面

记录，未向分管领导汇报，对该隐患长期存在负有责任。建议给

予政务警告处分。

2.秦某某，男，中共党员，太平镇环保办工作人员，2023

年 4月 18日和王某某到达丰合作社环保巡视检查，检查出达丰

合作社存放次氯酸钙，未发现次氯酸钙储存的安全隐患，检查未

进行书面记录，对该隐患长期存在负有责任。建议给予政务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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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

3.刘某三，男，中共党员，已退休，1997年至 2020年在太

平镇村镇办工作，负责太平镇违法用地的查处工作，熟知达丰合

作社情况，在 2017年至 2020年多次陪同农委和规资部门检查达

丰合作社，对其长期存在的违法用地和无资质养殖等问题未予以

纠正和移送，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4.刘某，男，中共党员，原规资局滨海分局第三分局执法监

察科科长，负责涉农街镇土地和拆改结构的执法工作，2017 年

对张双全违法用地案立案调查，执法程序不合规，建议给予诫勉

谈话。

5.李某，男，中共党员，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动物疫控部部长，

3月份检查期间，在该处未进行设施农业备案，不满足养殖要求

的情况下未责令整改；4、5月份到达丰合作社检查未进入现场，

对现场情况不了解，建议给予警示谈话。

6.赵某某，男，中共党员，区应急局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支队

太平镇执法大队大队长，负责太平镇辖区的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

作，前往瑞福鑫公司执法检查，未发现瑞福鑫公司将部分次氯酸

钙存放在达丰合作社，建议给予警示谈话。

7.薛某某，男，区应急局应急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太平镇执法

大队工作人员，太平镇辖区的安全生产工作执法检查人员，前往

瑞福鑫公司执法检查，未发现瑞福鑫公司将部分次氯酸钙存放在

达丰合作社，建议给予批评教育。



- 31 -

8.刘某五，男，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管片参谋，负责太

平镇片区的消防检查工作，未发现达丰合作社厂房改造并私存危

险物品的火灾事故隐患，建议给予警示谈话。

9.申某某，男，中共党员，太平镇武装部部长，分管环保办

工作，2023年 8月 18日太平镇值班领导，对于达丰合作社火灾

事故具体情况未认真了解，导致信息报送出现问题，建议给予警

示谈话。

10.刘某六，男，中共党员，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分管渔

业畜牧、科教与产业和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对达丰合作社未纳入

设施农业名录长期从事畜牧养殖的情况失察，对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疫病防控检查未闭环的问题失察，建议给予提醒谈话。

（五）其他处理建议

太平镇人民政府，作为属地人民政府，在达丰合作社火灾事

故应急处置中信息上报不准确、检查达丰合作社发现存放次氯酸

钙的问题未移送、达丰合作社设施农业相关材料未妥善保管，建

议太平镇人民政府向区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建议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向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六）事故调查中发现的其它问题

瑞福鑫公司，停产期间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安全管

理混乱，建议由区应急局另案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达丰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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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组

织生产经营活动。二是加强对作业人员的教育培训，确保员工具

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三是

提升员工的风险辨识和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遏制事故发生。

（二）瑞福鑫公司

瑞福鑫公司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坚决杜绝违法行为，加强对危险物品销售、储存等环节的

管理。

（三）区农业农村委

一是要严格按照市规资局与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的要求，对于设施农业备案

后的，要定期进行专项检查，对于符合条件未备案的，督促街镇

要求企业进行备案，应当重新签订用地协议、重新备案。备案的

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应当及时清理备案情况；二是要提高

政治站位，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的履职能力。积极履行“三管三必

须”的要求，作为农业农村领域行业管理部门，管合法也要管非

法，管备案也要管未备案。不能出现只管业务不管安全，只管生

产经营不管安全，只管行业不管安全的问题。

（四）市规资局滨海分局

一是执法要严，执法程序要合法合规，积极组织属地政府开

展非法用地立案调查；二是和区农委、涉农街镇要积极合作，对

现有的设施农业用地进行再次核实，并对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项



- 33 -

目依法依规立案调查。

（五）太平镇人民政府

一是要开展化工园区外危险化学品企业及重点行业专项整

治工作，着力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提升检查人员安全生产知

识和能力，消除安全隐患，防范事故发生。二是要严格按照《关

于进一步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的要求，明确设施农业

用地的类型和适用范围，对于仅生产设施、辅助设施用地发生调

整的，在符合设施农业用地管理要求的情况下，可对原有备案情

况进行变更。对于生产经营者或设施农业用途发生变化的，应当

重新签订用地协议、重新备案。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应当

及时清理备案情况。三是要严格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发生事故

后，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报送信息，杜绝

出现漏报、迟报的现象。四是要做好档案管理工作，防止因人员

变更，出现重要文件丢失现象。

（六）区应急局

区应急局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日常执法检查

要做到全覆盖，督促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真落实监管职责，对发

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出重拳”“下狠手”，不留死角，要发挥安委

会的有力抓手作用，积极会同属地、公安、消防及相关行业监管

部门、消除私存危险物品的违法行为。

天津市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 2023年 12月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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